
判定葡萄牙，就大會之意見，為憲章第

四條定義－F之愛女f和 4丶之國家，且確能並願

』意履行憲章之議務，應准其加入聯合國鈴會

員國；

爰決議：諝安全理事會依大會所作羽

斷，軍新考盧葡萄牙之申語．

戊

大會

鑒於一九四六年十一｝1 十九 H 決議案第

三十五號（一）建議安全理丰會軍新審仟若I·

項申請ff;

又見安全珅1i會九班律國於一九四七年

i\Jl !· 1\I I '；冒成推薦外的但加人聯合國之決

議案＼＇沼案惟因有一常任理事國之反對，故未

向大會提出建義；

復鑒於反對上述巾浦之理由並無所本於

憲章第四條之規定；

判定外利但，按大會之意見，為憲草第

四條定義下愛好和 'Ji,乙國家， U確能並願意

履行憲章之義務，應 i隹其加入聯合國爲會 [i

國，

爰決哉：請安全理＊會依大會所作判

斷，重新考盧外約但之中靖。

己

人會

鑒於安全理h會九珅＊ l過於一九四七年

十月一H 贊成推薦意大利加人聯合國之決＇，義

案草案，惟有一常任理丰會，雖曾表，瓦忍爲

意大利有入會花格，惟仍反對該隼案，故迄

未向大會提出建義；

復鑒於反對上述血清之理由，並無所本

於漸章第四條之規定；

判定意大利，按大會之，意見，為，，甚在第四

條定義下愛好和1｀之國家， It確能並願息服

行憲章之義務，應准其加人聯合國為會員國，

爰決涌靖安全理h會依大會所作牛11 腳i,

重新考瘟意大利之 1h 睛。

庚

人會

鑒於安全埋事會九理1t國於一九四七年

十月一H 贊成推薦芬蘭加人聯合國之決議案

草案惟有常任理＊ .!!Iii' 雖甘表示認爲芬攝h

jL 

入會資格，惟仍反對該草案，故迄未向大會

提出建滻；

復哈於反對上通屮請之埋由，並無所本

於憲章第四條之規定；

判定芬閹，按大會之意見，為憲章第四條

定義F愛好和 1丶之國家， U確能並願意履行

憲章之義務，應准其加人聯合國爲會阅國，

笈（知義：浦安全理卡會依大會明作 '~I

斷，＇［新考盧芬蘭之巾靖。

辛

大會，

I~於安全理＊會八理~i國於一九四七年

AH 亡「－ H 贊成推薦興地利依大會指定其

認為適官之時期及條什加人聯合國之決議案

草案，但因一常任理事國之反對，迄今未向

大會提出建墳，

忍鈴：印地利，按大會利斷，係憲章第

四條定義下之愛好和 1丶之國家；

爰決彧：請安全理事會依大會所作羽

斷，軍新考盧薁地利之申請。

（一九四七年「一月「七日
第一(f 卜八次全牘會議）

一一四（二）．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

矛之關係

大會鑒及聯合國祕占長於其常年報告占

屮汀司大會報告關於本稍織各會［i國遵依一

九四六年 I一一二」！「二 ll 之建JI 2 所採之各步

驟，

表示對安全理事會將蔵西班牙情勢炁

要，儘早依憲庠規定履行其職責，頗具信心°

（一九四七年「一月十七 EJ
第一百－「八次全體會義）

-－五（二）．安仝理卡會之報告苦

大會對安全理丰會之報告占 3 業已閲

悉。

（一九四七年十一 Jl 二 l~-H
第一百二十二次全體會義）

1 參閱大會第二屆會議正式紀錄，補編第一

號。
，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問會義所湎遏之決

1義案第芝「九（一），第六了頁。
3 文件 A/366, Q(I 將flj行作為大會第二屆會淑

正式紀錄補編第二滅。


